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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盲人联盟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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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科学、技术、创新和文化对盲人和弱视人的影响 
 
 

 世界盲人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组织，代表全世界 2.85 亿盲人和弱视人社群。

我们设想，应该有一个社会，让盲人或弱视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他们选择

的任何方面的生活。我们已经工作超过三十年，通过我们在意见陈述、能力建设、

资源共享和打造无障碍环境等领域的工作，包括我们努力影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

机构的政策和规章，反映盲人和弱视人的需求和意见，大力改善千百万盲人或弱

视人的生活。本组织有六个区域联盟，由来自大约 190 个国家的盲人组织或为盲

人服务的组织组成。 

 本组织是国际残疾人联盟的一个积极活跃的主要创始成员，同时具有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及若干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机构的咨商地位。 

 世界盲人联盟真心欢迎并衷心赞许理事会采取主动，邀请来自民间社会的机

构，尤其是一般残疾人的组织，特别是视障人士的组织，提出口头和书面意见。

本组织代表全世界 2.85 亿盲人和弱视人，我们强烈认为，正在讨论的问题具有

战略重要性和关联性。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世界盲人或弱视人社群所关注的以下

具体问题。 

 科技对改变视障人士生活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方面的进步大有助

于视障人士增权扩能，促使社会各方面有效和有意义地包容视障人士，让他们能

够全面发展。科技的进步提高了视障人士在社会所有部门的就业和谋生机会。它

增加了就业率，大大减少了经济不平等现象。 

 辅助器具和辅助技术、助行器和低视力助视器、电子盲文和大字体、屏幕朗

读和语音应用软件、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移动电话设备和媒体播放器的创新，

都是一些重要和显着的技术进步，为改变世上盲人或弱视人社群生活状况作出了

贡献。 

 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每天市场都有大量的器具推出。不幸的是，这

些器具大部分都不是无障碍器具，不符合通用设计标准。视障人士往往要多花钱，

需要加付的额外费用与原器具的费用不成比例，而且这些器具往往无法让我们修

改利用。科技进步一方面大大改变了视障人士的生活状况，但科技进步也提出了

无障碍和通用设计方面的新挑战，以便使人人都能平等使用这些器具，而不必多

付费用。 

 各发展中国家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联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可获性和

可负担性两个因素，低于 5%的视障人士能够利用先进的辅助器具和辅助技术。事

实是，科技进步还没有惠益 95%的视障人士，没有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95%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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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士缺乏辅助器具和技术，使他们无法获得优质教育和最新信息，无法谋生、

参与决策过程和陈述意见。世界残疾问题报告指出，与社会上其他被排斥和被边

缘化的社群相比，视障人士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成果水平较低。如果技术方

便利用，价格适中，符合通用设计标准，科技进步可大有助于改善视障人士获得

教育、卫生保健和经济成果的机会。在技术设计阶段就考虑到方便利用的因素，

可省去了日后繁琐昂贵的改装。在任何时候，这都应当是一个目标。 

 鉴于上述事实以及视障人士无法利用先进技术的严峻现实，按照《残疾人权

利公约》规定的义务，我们提出建议如下： 

• 缔约国、私营实体和民间社会机构所有网站都应该符合《网页内容无障

碍导则》2.0 的规定，并按照《公约》第九条一㈠、第九条二㈥、第九

条二㈦、第二十一条㈢和第二十一条㈣的规定，让视障人士能够充分利

用 

• 在交通运输领域的科技进步应该考虑到视障人士无的障碍需求和问题，

如盲文车牌、大字公告板、使用高对比色和语音信号，这些都应按照《公

约》第九条一㈠条，充分遵守通用设计规定 

• 按照《公约》第九条二㈡的规定，所有先进技术产品和货物都应方便视

障人士利用，并应符合通用设计，无论其生产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如何 

• 按照《公约》第九条二㈧条，所有利益攸关方应促进在早期阶段，设计、

开发、生产和推销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系统，以最低成本让视障人

士利用这些技术和系统 

• 按照《公约》第三十二条，应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彼此大规

模交换和共享技术进步，以确保视障人士能够以合理成本获得先进技术 

• 缔约国应对造福视障人士的辅助器具和辅助技术的进口及研发废除所

有进出口关税 

• 所有具有战略关联性的利益攸关者，包括生产和推销旨在促进视障人士

无障碍利用通用设计技术产品的私营实体，应有系统和有意识地努力降

低产品成本，以确保发展中国家视障人士能以负担得起的费用利用这些

产品 

• 所有行为人，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机构，应在电视、电影院和数字

电视应用先进的文娱和信息技术，促使视障人士能平等享受文娱、闲暇、

艺术和文化。电视和电影的制作与发行，应采用语音讲解、大字标题和

数字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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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博物馆、文化和旅游设施都应利用技术，使盲人或弱视人能通过语

音、数字盲文与大字说明，享受它们的节目和文化活动 

• 大学、教育和学术机构应促进辅助器具、辅助技术和无障碍技术的研究，

以便为视障人士创造负担得起的方便利用的技术。 

 


